
 

 

精准扶贫、双重激励机制和乡村就业*

−基于县级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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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准扶贫是中国特色的促进全面脱贫的创新性政策，总结精准扶贫政策经验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文章构建了委托代理模型，加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并在此基础上使

用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阐述了地方政府与贫困户在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两种模式下的最优行

为，文章认为完备的激励机制是中国扶贫成功的关键。文章基于 2000—2021 年县级面板数据，使用

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贫困地区的乡村就业人数。使用动态效应模型

发现，2016 年完善激励机制以后扶贫的效果更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扶贫难度较大或地方政府分

权较多的地方，精准扶贫成果更显著，这证明了激励机制完善是中国扶贫成功的关键。在微观视角

的分析中，文章基于 2013—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下贫困户的劳动

积极性显著提高，而且完善地方政府的激励能够有效地提高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对能力较弱、难

脱贫的贫困户来说这种影响同样存在，这说明精准扶贫不仅是公平的，而且是有效率的。此外文章

从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两方面全面地评估了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

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理解，也可以为完善全面乡村振兴的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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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世界其他地方的减贫情况却进展缓慢。《联合国千年

宣言》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将减贫作为主要目标，但是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

2020 年《贫困与共享繁荣报告》，截至 2020 年底，每天生活费不足 2.15 美元的人口规模已达

7.19亿，而到 2030年，预计仍然将有近 6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 2.15美元。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2014年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对每个

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建设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现有的相关文献肯定了精准扶贫政策

的成效，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和降低贫困地区的贫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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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张全红和周强，2019；李芳华等，2020；张博胜和曹筱杨，2021；黄薇和曹杨，2022；罗良清等，

2022；宋弘等，2022；武威等，2022；Zhou等，2023）。

脱贫是个全世界的难题，贫困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消除贫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Besley和 Coate，1992；李实和 Knight，2002；樊丽明和解垩，2014；马光荣等，2016；Bandiera等，

2017；Balboni等，2022）。学者们针对如何解决贫困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例如 Sachs（2006）认为

大规模转移支付是人们摆脱“贫困陷阱”和减少全球贫困的有效手段。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贫

困陷阱”，通过建立完整的自由市场和正确的刺激，贫困人口可以自己找到解决贫困的方法

（Easterly，2002；Moyo，2009）。中国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扶贫政策

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存在多样性，贫困地区的落后原因也不一样。当政府在大力推行扶贫项

目的时候，部分扶贫政策或许不适合贫困户和贫困地区，相关主体也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

选择。贫困户由于各种能力缺失可能养成懒惰的习惯。自 2014年以来，印度开始重视扶贫工作

的开展，并采用“最后一个人的崛起”的模式，但印度的扶贫开发进展相对较慢，并存在明显的

区域不平衡问题（Seth和 Alkire，2021）。柬埔寨推行了经济土地特许权政策，但是由于地方和国

家农村发展目标的冲突，结果却造成“小农边缘化”问题（Scheidel 等，2013）。在扶贫的过程中，

越南少数民族社会指标的发展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Fritzen，2002）。中国却在 2020年基本实

现了全面脱贫，且对不同贫困等级的贫困县，扶贫政策的效果大致相同（杨人懿等，2023）。那

么，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完成了全面脱贫的历史重任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工作却进展不大？

中国脱贫成功的经验和机制值得我们思考。

就业不仅是扶贫的主要方法，也是政府和社会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已有文献表明，有

效就业是脱贫的内生动力（沈扬扬，2012；平卫英等，2021）。在开发式扶贫阶段，改善的农村公

路、电气化、通信和教育能够增加农村的非农业就业机会（林伯强，2005）。随着精准扶贫逐渐推

进，政策效果逐渐实现，相关的扶贫政策例如电子商务（张琛等，2023）、政府采购（武威等，

2022）、防止返贫的帮扶政策（张鹏龙等，2024）、易地扶贫搬迁（张会萍和罗媛月，2021；尹俊等，

2023）等均被证实有促进就业的作用。已有的文献虽然识别了各种就业对于脱贫的效应，但是对

于背后的激励和政府嵌入的机制分析不足。也有文献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减少了外出务工的比

例（张全红和周强，2019），并且黄薇和曹杨（2022）认为贫困户在精准扶贫实施后会产生福利依

赖。但是上述文献将外出务工作为体现劳动意愿的指标，这一指标并没有考虑能力较弱的贫困

户难以外出务工的情况，这样可能高估贫困户对福利的依赖程度。因此，本文考虑精准扶贫中

地方政府行为的同时还加入贫困户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对贫困户劳动积极性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一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特色脱贫经验，肯定了完善激励机制在

增加就业、加速脱贫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理论和实证进行论证。本文使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提出，完善激励能够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并使用 2000—2021年 2 916个区县层面的面

板数据，以精准扶贫促进就业为切入点，通过异质性分析证明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论。异质性

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的扶贫困难程度和行政区划的差异间接体现了激励强弱，完善激励显著地

提高了精准扶贫的效果。二是本文将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加入地方政府和贫困户的博弈论模型

中，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越努力，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越高。文章使用 2013—2019 年的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显著增加了贫困户个体每周平均工作天数和每天平均工作小

时数，并且对于能力相对欠缺的脱贫困难户和有政府帮扶的贫困户劳动积极性提高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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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第二部分是政策背景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设计和描述

性统计；第四部分是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机制和进一步研究；第六部分是结论和

政策启示。

二、政策背景和理论分析

（一）扶贫政策的变化

2001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文件中指出要“坚持开发

式扶贫方针”。通过发展当地的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使贫困农户实现脱

贫致富。这一期间主要的扶贫手段是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促进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进而实现大规模的脱贫（李丹和李梦瑶，2020）。在

开发式扶贫政策下，资金投入的主要领域包括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基础设施，但是开发式扶

贫政策容易忽视个体之间的差异，并且贫困户获取扶贫的信息较困难，所以开发式扶贫难以帮

助全体贫困户。

2011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确定扶贫对象时提到要

“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做好建档立卡工作，实行动态管理，确保扶贫对象得到有效扶

持”，说明随着扶贫进程的推进，扶贫对象要更加精确。同时在扶贫政策上，与大规模的财政转

移不同，中央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扶贫政策，包括社会扶贫、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但是这期

间也出现了部分扶贫政策难以落实的现象。因此，为了精准识别贫困户的身份，扶贫的机制需

要创新与改变。

2014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

发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为实现对贫困

户的精准识别，国务院扶贫办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地方政府努力执行多样化的

扶贫政策以帮助贫困户实现就业脱贫。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指出，要“创新扶贫开发模式，由偏重‘输血’向注重‘造血’转变”。

（二）扶贫中的激励机制

在中国脱贫成功的经验中，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完善的激励机制带来的

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一方面，为提高贫困地区领导人脱贫的积极性，中央政

府设立了“脱贫攻坚资格赛”的新一轮竞争（汪三贵和钟宇，2021）。2014年 12月，中共中央组织

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

的意见》。此次的改革重点是降低了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考核指标的比

重，增加了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和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这些扶贫开发

成效指标的比重。2016 年 4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

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通知》，明确贫困县党政正职在完成脱贫任务前原则上不得调离。这也

就意味着脱贫“摘帽”后，政策仍要保持稳定一段时间。2016年 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

制，并要求中部和西部 22个省份党委和政府向中央签订责任书。该文件也明确了奖惩力度，对

通过考核表现优异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表扬，并作为干部选拔的重要依据，对没有通过考核的需

要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激励与考核的有机结合共同促进了地方政府认真执行扶贫政策，

完成中央政府的既定目标。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扶贫任务时，将扶贫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大多数

省下放扶贫项目审批权限，除按规定应由国家和省级审批的项目外，原则上扶贫项目的审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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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均下放到县，而省市扶贫部门主要负责项目的监管和考核。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分析，县级政

府由于能够较精确地掌握地方发展情况以及贫困户的信息，在提供小范围的区域公共产品时有

信息优势，可以降低提供公共品的成本，从而提高公共品使用的效率。将决策权下放给贫困县，

有效地激发贫困县政府的积极性，这不仅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执行动力，而且可以提高政策的

精准度。

当扶贫变成地方政府主要责任的时候，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激励和考核，地方政府可能会

采用“输血式脱贫”的方法，但这样的方法没有可持续性，反而使贫困户容易对政府补贴产生福

利依赖。在精准扶贫政策下，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以及定点扶贫等机制直接加入到原有的贫

困地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增加了贫困户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设置驻村工作

队、第一书记以及引入第三方评级机构进行干预等政策创新，各方的脱贫积极性都有所增加。

然而国外的减贫行动往往成效不佳，这可能是因为其只能动员一定的政府资源来从事减贫工

作，而无法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

（三）模型与假说

本文通过构建委托代理模型以及混合博弈模型，试图解释在中央政府的激励制度下，贫困

地区的地方政府会认真执行精准扶贫政策，并且贫困户的最优策略是在政府认真执行精准扶贫

政策下选择就业。

1. 委托代理模型。为了简化分析，模型仅考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省以下政府统称为

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参考李青原（2019）构建委托代理模型，并提出如下假设：

f (x) = km+ε m 0 < m < 1

k ε

（1）国家政策需要地方政府激励的驱使和支撑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周黎安，2022）。地方

政府多大程度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决定了这个政策最终的效果。所以本文假设地方政府

的努力产出函数为 。其中， 表示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上的努力程度， ，

代表地方政府努力的产出； 是符合正态分布的随机项。

I = βkm β

L = A−βkm A

（2）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对激励的类别不进行细分讨论，并假定地方政府获得的激励和产出

有关。激励函数为 。其中， 表示的是中央政府根据地方政府的产出所规定的激励系数，

代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强度。对没有通过考核的地方政府给予相应的惩罚，惩罚函数

为 ， 是惩罚的最高上限。

G Cs P 1−P

Cn L

（3） 中央政府将扶贫任务委托给地方政府，并对地方政府实施激励和监督政策。在扶贫的

进程中，地方政府的扶贫资金主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假设中央政府转移给地方政府的

资金为 ，同时存在监督成本 ，地方政府通过考核的概率为 ，不能通过考核的概率为 。

如果地方政府没有通过考核，中央政府会面临 的成果损失，并收取地方政府支付的惩罚 。在

此基础上得出中央政府效用函数如式（1）所示。

1
2

rβ2σ2 r

C =
a
2

m2 a

（4）假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是风险中性的，而地方政府是

风险厌恶的。同时，地方政府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宏观经济周期等地方不可控

因素，会面临 的风险成本。其中， 为绝对风险规避系数。地方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承担

成本 ， 是成本系数。并且政府最低期望为 X，只有当执行政策的预期收益高于不执行

政策期望时，地方政府才会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效用函数如式（2）所示。

Uc = P (km−G−Cs− I)+ (1−P)(km−G−Cs−Cn+L) （1）

Ug = P (G−C+ I)+ (1−P) (G−C−L)− 1
2

rβ2σ2 ⩾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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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βk/a

Ug = P (G−C+ I)+ (1−P) (G−C−L)− 1
2

rβ2σ2 =
−
X

β = 1/(1+ raσ2/k2) β

k

对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求偏导，求解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即激励相容的条件： 。

此时应满足的条件为 。将激励相容的条件带入

到中央政府效用公式并求效用最大的一阶条件，得到结果为 ， 恒大于零。因

此，努力的产出系数 越大，中央政府就越应该激励地方政府，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就是

说，中央政府将部分“财权”下放给地方，增加了执行政策的产出，中央政府也加大了激励力

度。风险系数越大，说明委托代理的风险越高，中央政府就应该减少激励，但这也会降低地方政

府的努力程度。

m

m (1−m)

2. 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努力程度 作为地方政府与贫困户之间博

弈的过程中执行精准扶贫的概率 。并且政府有 的概率选择继续执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

贫。尽管政府通过建档立卡精准地掌握了贫困户的收入信息，但是贫困户工作意愿难以衡量，

并且在评选贫困户的时候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为了便于博弈论的分析并与实际情况相结

合，本文设置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参考王磊（2009）提出的博弈模型，设定如下假设：

E H

P 1−P

（1）假设博弈双方都是追求效应最大化。由于贫困户个体之间存在禀赋差异，因此本文将

贫困户区分为容易脱贫户（ ）和困难脱贫户（ ）。即使政府掌握了贫困户的收入等信息，但是

也不能确定贫困户的脱贫能力。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政府可以预测容易脱贫的贫困户所占比例

为 ，难脱贫的贫困户所占比例为 。

m

(1−m)

C1 C2

C1 >C2

（2）政府两种政策选择为精准扶贫和开发式扶贫。政府有 的概率执行精准扶贫政策，而有

的概率选择继续执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针对不同的扶贫方式政府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不同。精准扶贫下政府付出的成本为 ，而开发式扶贫下政府付出的成本为 。并且精准扶贫

下政府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更高，即 。

S W1

W3 W2 C

W4

W1 >W2 W3 >W4

（3）本文认为贫困户找到工作后就摆脱了贫困户的身份，从而不再领取政府补贴。假设政

府提供的贫困补贴为 。在精准扶贫政策下，难脱贫的贫困户的预期收入为 ，容易脱贫的个

体预期收入为 。在开发式扶贫下，难脱贫的贫困户预期收入 ，并且找工作的成本为 。容

易脱贫的贫困户的预期收入为 ，由于这部分人能力较强，找工作的成本可以忽略。在精准扶

贫政策下，政府对贫困户家庭的信息掌握得更加详细，因此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农村地区的

人均收入（张博胜和曹筱杨，2021），同时居民的预期收入水平会随着实际收入增加而增加（廖朴

和贺晔平，2019），故假设 ， 。①

W0

q1 q2 q1 > q2

（4）容易脱贫的贫困户存在“隐性就业”的情况，即本身已经有了工作收入 ，但是为了保

留贫困户的身份继续领取低保补贴。王雨磊和苏杨（2020）认为，精准行政扶贫模式有效解决了

基层治理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因此，在精准扶贫政策下，容易脱贫的贫困户存在

的概率不是贫困户，而在开发式扶贫下，有 的概率不是贫困户，并且 。

S

基于以上假设并根据海塞尼转换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关联的策略式博弈，结果如表 1
所示。难脱贫的贫困户由于在开发式扶贫下存在搜寻工作成本，并且工作就意味着贫困户身份

将不能再享受扶贫补贴。因此，其期望净收入会小于补贴收入 。在开发式扶贫下，难脱贫的贫

困户的占优策略是不就业。当政府实施精准扶贫的时候，贫困户搜索工作的成本为零，并且贫

困户的期望收入会更高，此时难脱贫的贫困户的占优策略是就业。因此，难脱贫的贫困户的决

策取决于政府执行的扶贫政策。针对容易脱贫的贫困户，由于存在“隐性就业”现象，在实施精

  2024 年第 9 期

 ① 根据 2019年 CHFS问卷的问题“您觉得未来三个月经济形势会如何变化？”，比较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对未来经济的预期。由于缺少对

未来收入预期的相关问题，我们只能把对经济形势的预期作为收入预期的间接体现。调查结果发现，93.14%的贫困户认为经济形势稳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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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1−α
q2

mW3+ (1−m)W4 mS (1−q1)+W0+ (1−m)S (1−q2)

m =W0−W4+S (1−q2)/W3−W4+S (q1−q2)

m

−C2

S −C1− (1−α)S P

a∗ = [C1−C2+S (P−1)]/S P C1−C2 > S (1−P)

(α∗,m∗)

C1−C2 > S (1−P)

m m >W0−W4+S (1−q2)/

W3−W4+S (q1−q2)

准扶贫的时候，这部分个体工作和不工作没有明显的差别。假设他们工作的概率为 ，不工作的

概率为 。在开发式扶贫政策下，其就业的期望收益低于不就业的情况。因为被识别的概率

更小，所以这部分人的最优策略是不就业。对于容易脱贫的个体，就业的期望收入为

，不工作的期望收入为 。在混合均衡状态下，

容易脱贫的贫困户的就业和不就业的期望收入相同，求得 。

此时在已有的假设条件下， 恒大于零。政府选择开发式扶贫的时候，难脱贫的贫困户会选择不

就业，而容易脱贫的贫困户由于识别力度不精确也会选择不就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期望

收益是 。但在精准扶贫下，难脱贫的贫困户的最优选择是就业，而容易脱贫户对于就业和不

就业的选择是无差异的，此时政府的期望收益为 。在均衡条件下，政府对两种

政策的选择是无差异的，就业的机会为 ，并且要满足条件 。

综上所述，本文得到混合均衡的最优解为 。对混合均衡的结果进行说明：第一，由混合均

衡的必要条件 可知，执行精准扶贫政策后的成本变化要大于难脱贫贫困户的补

贴额，这说明在地方政府推行精准扶贫的政策时应该注重政策的宣传以及入户扶贫的强度，让

贫困户切实感受到地方政府的努力与政策强度；第二，当政府越努力 越大，即

时，贫困户的预期收入会显著大于不工作时候的预期收入，这时贫困户的最

优选择是就业；第三，在精准扶贫政策下，识别力度越精确，均衡的临界值越小，政府的努力越

容易使贫困户的就业期望高于不工作的期望收入，贫困户就会越努力工作。
 
 

表 1    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

精准扶贫

H
E

就业 不就业

就业 S −C1,W1,W3 S (1−P)−C1,W1,S (1−q1)+W0

不就业 S P−C1,S ,W3 −C1,S ,S (1−q1)+W0

开发式扶贫

H
E

就业 不就业

就业 S −C2,W2 −C,W4 S (1−P)−C2,W2 −C,S (1−q2)+W0

不就业 S P−C2,S ,W4 −C2,S ,S (1−q2)+W0
 

β

k m

根据上述模型分析，各行为主体的行为如图 1所示。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激励政策降低了委

托代理模型中的风险系数，增大了奖惩力度 。将“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政策有效地增加了

地方政府努力的产出 ，那么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 就会越高。同时,精准扶贫政策增强了识别
 

中央政府 激励与考核 地方政府

执行政策
促进就业

贫困户

积极就业
配合政策

图 1    精准扶贫中各主体关系图

周    彬、赵旭宇、牛    娜、周    彩：精准扶贫、双重激励机制和乡村就业

•  53  •



q α贫困户的精确度 ，降低了识别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提高了贫困户工作的可能性 。

因此，根据以上模型分析可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a：在精准扶贫期间，中央政府完善了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增强了对地方政府的

激励，这会增加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从而改善贫困地区的就业情况。

假说 1b：地方政府认真执行精准扶贫政策，这能够改变贫困户的约束条件和社会资本等禀

赋，进而提高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安数据库。基

于历年的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2000—2021年中国 2 916个区县面板数据。832个贫困县名单来源

于国家乡村振兴局（原国务院扶贫办）网站。

（二）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乡村从业人员数（employments）作为衡量农村就业状况的统计指

标。乡村从业人员数是指 16周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入的人员，包

括劳动年龄内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户

口在家的在外学生、现役军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不包括待业人员和家务劳动者。因此，从

事农业劳动的个体也属于从业人员。尽管如此统计难以反映农村地区的“隐性失业”问题，但是

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其从事农业劳动能够跨越“贫困陷阱”（Balboni等，2022）。并且乡村从业人

员数可以反映贫困县地区完成考核指标的情况。①因此，乡村从业人员数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努

力成果的指标是可行的。

2. 核心解释变量。采用组别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did）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

变量，时间虚拟变量（post）选取 2014 年之后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作为冲击时点，以是否为

2014年国务院调整的 832个贫困县地区作为识别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标志（treat）。由于中央政府

和省政府有关扶贫的转移支付是针对贫困县实施的，因此将贫困县作为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方法是可行的。

lnpop

lnGDP ln f in lnba

rate1

rate2 lne lnh

3. 控制变量。借鉴张琛等（2023）、齐秀琳和江求川（2023）等的方法，本文控制了地区层面

因素对乡村从业人数的影响。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从乡村人口规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乡村人口规模（ ）、地区生

产总值（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地区第

一产业的总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率（ ）、地区第二产业的总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率

（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变量说明详见表 2，非虚拟变量

均进行了 1%的缩尾处理。
 

表 2    县域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 名称 变量单位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mployments 乡村从业人员数 乡村从业人员数取对数 11.7808 1.0741 8.5924 13.5310

post 政策是否实施 2014年以前赋值为0，之后赋值为1 0.3636 0.4810 0 1

treat 是否为实验组 2014年的贫困县取1，反之为0 0.3082 0.4617 0 1

  2024 年第 9 期

 ① 例如，贵州省公布的《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有关就业的指标包括：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

农村合作社比例、县级特色优势主导产业覆盖建档立卡范围、建档立卡贫困户新成长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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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就业情况的影响，借鉴现有研究文献的方法（武威等，2022），采
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并选取 2014年国务院调整的 832个贫困县地区作为实验组，没有设立为贫困

县的城市设置为对照组。将 2014年作为政策冲击时间点，构建如公式（3）所示的 DID 模型：

employmentsit = β0+β1treati× postt +β3Xit +αi+µt +εit （3）

employmentsit i t treati postt

Xit αi µt

其中， 表示 县在 年的乡村从业人员数； 表示实验组的指示变量； 代表政

策前后的指示变量； 代表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代表个体的固定效应，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由于扶贫是“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不同的省份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不同的考

核、激励和扶贫政策，因此要加入时间和省份的联合固定效应控制省级层面无法观测的因素。

中央政府在 2016 年先后发布了《关于脱贫攻坚期内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通知》和

《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明确了脱贫攻坚的责任，强化了脱贫攻坚的激励。根据上文理论

分析，2016 年后的地方扶贫成果会有显著提升。因此，参考赵仁杰和张子尧（2023）的事件研究

法（Event Study Approach），对试点政策的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以此考察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平行趋势，构建以下模型：

employmentsit = β0+
∑k=2021

k=2000,k,2013
βktreati× postk +β3Xit +αi+µt +εit （4）

yeark其中， 在第 k 年的时候取值为 1，其他年份的时候取值为 0，其他变量含义和式（3）相同。将

2013年作为基期，在 2000—2021年间进行动态效应的平行趋势检验。

四、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双重差分法的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列（1）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列（2）在回归中加入全

部的控制变量。该结果说明，精准扶贫的实施使得更多的农村人口找到了工作，改善了贫困地

区的农村就业状况。

（二）稳健性检验①

βk

1. 动态效应分析。为了验证是否满足双重差分法的前提假设，本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

了平行趋势检验。将政策实施的前一期作为基期，展示在 95%置信区间下 的估计结果。根据

图表分析结果，在 2000—2014年两者变化趋势没有显著差别，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此外，在政策

续表 2    县域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 名称 变量单位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pop 乡村人口规模 乡村人口取对数 12.3909 1.0311 9.2103 14.0855

lnGDP 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 13.3426 1.3861 9.6520 16.2268

rate1
地区第一产业的总产值占地区

总产值的比率
地区第一产业的总产值/地区总产值 0.2276 0.1427 0.0019 0.6146

rate2
地区第二产业的总产值占地区

总产值的比率
地区第二产业的总产值/地区总产值 0.3991 0.1609 0.0803 0.7885

lnfin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取对数 11.4995 1.2855 8.4429 13.9749

lnba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取对数 12.5851 1.5811 7.8567 16.2568

lne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取对数 9.7598 1.0469 6.2747 11.5356

lnh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取对数 6.8386 1.0142 3.8286 8.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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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限于篇幅，省略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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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k实施之后，估计系数 从 2016 年开始显著并

逐渐增大，这说明 2014年精准扶贫政策在促

进就业方面影响滞后了一年，并且影响在

2015年之后显著增大。在 2016年，政府完善

了激励机制，扶贫的效果开始变得显著并且

系数逐年增大。

2. 替换被解释变量。在扶贫过程中，国

家鼓励创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并且乡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是贫困县脱贫绩效

的直接考核指标。因此，本文根据“天眼查”

整理的 2000—2021年各县新注册企业数量的

对数以及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并将其作为替换乡村从业人数后的被解释变

量。回归结果均是显著的，这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3. 安慰剂检验。双重差分法能够使用的前提就是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在政策实施之前不

存在系统性偏差，本文通过随机抽取个体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重复 500次后观察“伪政策虚拟

变量”的系数的显著性。最终的抽样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五、机制和进一步研究

（一）中央政府的激励作用

本文进一步将贫困地区按照脱贫困难程度和行政区划异质性进行分组，考察不同强度下的

激励对精准扶贫成果的影响。

1. 脱贫难度异质性。当中央政府制定了考核和激励标准以后，不同脱贫难度的贫困地区面

临的激励或压力程度是有差异的。脱贫难度高的地区要达到中央政府制定的考核指标需要更加

认真地执行中央制定的扶贫政策。这些地区面临更高的经济激励以及政治激励，根据前文的理

论模型，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越高，地方政府将付出更多的努力，最终的结果为更多的贫困人口

就业，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更有效。本文选择“胡焕庸线”作为脱贫难度差异的地理界线。“胡

焕庸线”不仅能够反映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同样也能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的差异。

中国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Liu等，2017）。“胡焕庸线”以西的贫困县交

通便利度较低（夏海斌等，2006），城市起伏度较高（封志明等，2011）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成本较高（王峤等，2021）。因此“胡焕庸线”以西的贫困县脱贫难度大于“胡焕庸线”以东的贫

困县脱贫难度。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4的列（1）和列（2）所示。结果表明，“胡焕庸线”以西的地区实施精准扶

贫促进地区的就业效果更显著。以上回归结果说明，激励强度越大，执行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

越好。

2. 行政区划异质性。在理论假说部分，本文认为激励的增强使得贫困地区认真落实精准扶

贫政策。为验证理论分析的合理性，本文根据 2014年国务院调整公布的贫困县名单，将贫困县

按照县级市、县、区进行划分。虽然县级市、县和区三者同属于县级行政区，但是职权范围和

“财权”存在差异。一是县级市政府拥有审批权，因此县级市的领导人有更高的政治激励和经济

激励，县级市的乡村就业水平在精准扶贫政策下改善的程度会更大。二是区政府的“财权”较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employments employments

treat×post
0.0493*** 0.0382***

（4.3142） （3.4851）

_cons
11.7768*** 4.2561***

（11 757.1936） （7.7996）

控制变量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和省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6 135 25 945

调整后R方 0.9899 0.9936
　　注：括号里是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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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政府的财政完全上缴给市政府，并由市政府统一计算和使用。但是县和县级市的财政独

立计算，享有较大的自主权。由于区政府的财政由市政府统一调配，在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过

程中，相比于县和县级市政府，区政府的积极性可能会相对较弱，精准扶贫的政策效果较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实验组分为县、区、县级市三组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的列（3）

至列（5）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县级市的回归系数最大，而区的回归系数最小且不显著。这说

明面临更高的激励和拥有更多的“财权”时，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更好。
 
 

表 4    行政区划异质性分组回归

（1） （2） （3） （4） （5）

“胡焕庸线”西 “胡焕庸线”东 县 区 县级市

employments employments employments employments employments

treat×post
0.0876*** 0.0088 0.0347*** 0.0162 0.1373***

（3.4308） （1.2897） （2.9076） （0.7147） （3.0761）

_cons
2.8481*** 5.3781*** 4.1333*** 3.6779** 5.3605***

（3.3683） （12.4361） （6.0775） （2.1878） （4.843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和省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243 20 702 20 272 1 156 4 438

调整后R方 0.9846 0.9946 0.9935 0.9903 0.9941
 

（二）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

如果只将贫困问题视为宏观问题，研究往往会忽视贫困人口的行为方式和习惯，政策的效

果较弱（Banerjee和 Duflo，2011）。本文使用 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构建的

面板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观察贫困户的行为。处理过程如下：（1）合并 2013—2019 年的 CHFS

数据，保留四年的追踪调查样本；（2）只保留 2015年和 2017年的回答了“你家是否是贫困户”问题

的样本，删除缺失值；（3）进一步保留有失业经历的个体，①保证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具有可比性；

（4）将 16岁至 65岁的劳动个体作为基础样本，并且剔除控制变量的异常值。使用 2013—2019年

样本可以观察精准扶贫期间贫困户的行为变化，研究政策实施期间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

days

hours

treat

post = 0 post = 1

参考叶菁菁等（2017）的方法，选取“家庭成员去年平均每月工作天数（ ）”和“家庭成员去

年平均每天工作时间（ ）”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由于劳动积极性具有主观性，因此为了使上

述指标能够合理反映贫困户的工作积极性，本文研究的问题为：在精准扶贫政策下，贫困户就业

后是否表现出比非贫困户更高的劳动积极性？参考尹志超和郭沛瑶（2021）的方法，选取 2015年

作为政策的冲击时间。由于 CHFS数据都是调查上一年的家庭情况，实际上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12—

2018 年。将“是否是贫困户（ ）”②作为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指标，在 2015 年之前，设

；在 2015年之后，则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样本进行回归。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daysit = β0+β1treati× postt +β3Xit +αi+µt +εit （5）

hoursit = β0+β1treati× postt +β3Xit +αi+µt +εit （6）

周    彬、赵旭宇、牛    娜、周    彩：精准扶贫、双重激励机制和乡村就业

 ① 根据调查问题“家庭成员有无工作”作为衡量标准，如果 2013—2019年期间有回答“没有工作”，则视为有失业经历。

treat = 1 treat = 0
 ② 2015年和 2017年的问卷设置了“你家是否是贫困户”问题，如果回答“是”则 ，反之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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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t

marriage hukou

education age healthy income αi µt

εit

其中， 代表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因为在合并数据时为确保追踪调查的准确性，本文只保留了

与户主有关的调查信息；控制变量主要为婚姻状况（ ）、户口类型（ ）、文化程度

（ ）、年龄（ ）、身体状况（ ）、家庭总收入（ ）；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为

时间固定效应， 代表回归的误差项。

days

hours

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列（1）和列（3）是将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精准

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的每月工作时间，促进了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列（2）和列（4）是将

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提高了贫困户的每天工作时间，进一

步表明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有所提高。
 
 

表 5    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

（1） （2） （3） （4）

每月平均工作天数 每天平均工作小时数 每月平均工作天数 每天平均工作小时数

treat×post
1.2164*** 1.2081** 1.2909*** 1.3241**

（2.7357） （2.0766） （2.9621） （2.2413）

_cons
3.8405*** 3.7634*** 11.0613*** 14.1422***

（90.4976） （80.0773） （6.2916） （7.484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 198 6 338 7 031 6 183

调整后R方 0.1633 0.1905 0.2054 0.2435
 

本文按照 2019年的问卷问题“过去是否有在外地半年以上的打工或学习的经历”作为分组

条件，用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对难脱贫的贫困户劳动积极性的影响。难脱贫的贫困户容易对扶

贫转移支付产生福利依赖，提高这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对完成脱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回归结

果如表 6所示，其中列（1）和列（3）是容易脱贫的贫困户的回归结果，而列（2）和列（4）则是难脱

贫的贫困户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难脱贫的贫困户的回归系数显著，这说明精准扶贫政策显

著提高了难脱贫的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
 
 

表 6    难脱贫的贫困户劳动积极性

（1） （2） （3） （4） （5） （6） （7） （8）

容易脱贫 难脱贫 容易脱贫 难脱贫 有政府帮扶 无政府帮扶 有政府帮扶 无政府帮扶

每月平均

工作天数

每月平均

工作天数

每天平均

工作小时数

每天平均

工作小时数

每月平均

工作天数

每月平均

工作天数

每天平均

工作小时数

每天平均

工作小时数

treat×post
0.2768 1.2896*** 0.9055 1.3881** 1.2376*** 2.3792 1.4395** −1.1690

（0.2049） （2.8170） （0.5671） （2.1672） （2.8287） （0.9194） （2.3735） （−0.5679）

_cons
20.0938*** 9.9149*** 23.5093*** 13.8567*** 10.8823*** 12.2081*** 14.2864*** 13.9014***

（4.8777） （5.1639） （5.5252） （6.4546） （6.1656） （6.1957） （7.5048） （6.63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03 5 906 792 5 192 6 994 5 993 6 149 5 364

调整后R方 0.3581 0.1856 0.2743 0.2464 0.2030 0.2091 0.2438 0.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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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体现政府努力对贫困户劳动积极性的影响，本文选择使用 2019年的问卷问题“自

2014年至今，您家享受过下列哪些方面的帮扶？”作为区分地方政府努力程度的指标。由于我们

使用 CHFS 公开数据缺少个体层面的城市信息,因此只能通过问卷数据体现地方政府的努力程

度。我们认为，当贫困户受到至少一项帮扶政策时，贫困户面对的政府的努力程度更高。基于此

进行异质性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6 列（5）至列（8）所示，受到过政府帮扶的家庭劳动积极性的回

归结果更显著。

（三）进一步讨论①

1. 绿色发展

本文使用 2000—2020年县级年度 pm2.5指标作为衡量地区空气质量的指标。考虑到东部生

态环境和治理能力的优势以及东部地区不存在贫困县，因此在回归中剔除东部省份的样本，并

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模型如下：

pm2.5it = β0+β1treati× postt +β3Xit +αi+µt +εit （7）

pm2.5it i t其中， 代表地区 在 年的年度 pm2.5 均值，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基础回归相同，并

在回归中加入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

根据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1）非贫困地区

往往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因为需要完成上级政府的考核，还因为非贫困地区的居民

对高质量生活环境的需求更高。（2）贫困县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可能更加重视企业带来的

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企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在完成全面脱贫进入到乡村振兴新阶

段的时候，需要提高环境指标在相对落后地区的考核指标中的权重，改善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态

环境。

2. 产业发展

本文使用 2000—2021年区县的分行业新注册企业数，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溢出效应。考虑

到东部地区的市场环境优势且不存在国家贫困县，本文剔除了东部地区的区县样本，最终得到

了 1963个区县的面板数据。构造如下的双重差分模型：

enterpriseit j = β0+β1treati× postt +β3Xit +αi+µt +εit （8）

enterpriseit j i t j其中， 表示地区 在 年行业 新注册的企业数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基准回

归相同，并在回归中加入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

按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以及各行业在全国生产总值中的贡献额进行区分，本

文展示了 4个行业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第一产业的新增企业数为正，但是结果不显著。

然而采矿业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贫困地区制造业和采矿业

企业的发展。仇童伟和彭嫦燕（2023）、方迎风和杨子明（2023）研究发现，在精准扶贫政策时期，

贫困县的经济增长主要源自第二产业发展。农村信贷是帮助贫困户脱贫以及防止贫困户返贫的

重要手段。金融业行业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宋弘等（2022）研究发现，教育扶贫相关政

策促进了公共教育领域的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源投资。因此，贫困县实施的教育扶贫政策会减少

私人在教育业的投资，新注册的教育业企业数量就会下降。综上所述，本文研究发现，精准扶贫

政策的产业发展效应表现为其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对于第三产

业的提升效果较弱。

周    彬、赵旭宇、牛    娜、周    彩：精准扶贫、双重激励机制和乡村就业

 ① 限于篇幅，图表分析省略，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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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脱贫成功的关键在于完善了激励机制，这个激励机制不仅包含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

激励，还包括激发了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精准扶贫不仅是公平的，而且是有效率的。在精准扶

贫期间，中央政府完善了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从而改善了贫困

地区的就业情况。同时，地方政府认真执行精准扶贫政策，改变了贫困户的约束条件和社会资

本等禀赋，进而提高贫困户的劳动积极性。此外，本文考察了精准扶贫的产业效应和环境效应，

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本文尝试从政府间激励机制与微观的个体激励相结合角度去解释脱贫攻坚成功的原因。

中国政府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认真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精准扶贫政策。同时，充分

发挥“造血式扶贫”在脱贫过程中的作用，鼓励贫困户就业，激发贫困户工作的积极性。总结这

种激励机制的变化，可以为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上述脱贫领域成功的关键是对地方

政府的激励和企业的积极配合。尤其是驻村工作队、对口合作等新的扶贫机制不仅增加了基层

信息的传递效率，而且对于贫困户就业能力的提高也非常重要。在推进全面乡村振兴阶段，首

先要多采取激励相容的激励政策，使得地方政府把高质量发展作为行动指南；对贫困户而言，可

以采取更多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政策，尽力降低贫困户对财政转

移支付的福利依赖。其次，可以适当提高就业水平在地方政府考核中的权重。再次，需要鼓励地

方政府在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后，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最后，需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考虑积极

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第三产业。

　　* 感谢 2017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得者李朝阳对基层实践的介绍，感谢匿名审稿人专业的建设性意见。

文责自负。

主要参考文献：  

 樊丽明，解垩.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J]. 经济研究，2014，（8）：67−78.[1]

 方迎风，杨子明. 精准扶贫政策的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效应评估——基于县域不平等的分析视角[J]. 宏观质量研究，

2023，（5）：88−103.

[2]

 黄薇，曹杨. 常态化精准扶贫政策的完善：反福利依赖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22，（4）：172−190.[3]

 李丹，李梦瑶. 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国定扶贫县的实证分析[J]. 财经研究，2020，（10）：48−63.[4]

 李芳华，张阳阳，郑新业 .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基于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J]. 经济研究，2020，（8）：

171−187.

[5]

 李青原. 精准扶贫过程中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的形成机理及规避措施研究[D]. 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9.[6]

 李实，Knight J. 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J]. 经济研究，2002，（10）：47−58.[7]

 廖朴，贺晔平. 基于前景理论的农村小额保险减贫效应研究[J]. 当代经济科学，2019，（6）：60−74.[8]

 林伯强. 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J]. 经济研究，2005，（1）：27−37.[9]

 罗良清，平卫英，单青松，等. 中国贫困治理经验总结：扶贫政策能够实现有效增收吗?[J]. 管理世界，2022，（2）：

70−83.

[10]

 马光荣，郭庆旺，刘畅. 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J]. 中国社会科学，2016，（9）：105−125.[11]

 平卫英，罗良清，张波. 我国就业扶贫的现实基础、理论逻辑与实践经验[J]. 管理世界，2021，（7）：32−43.[12]

 齐秀琳，江求川. 数字经济与农民工就业：促进还是挤出?——来自“宽带中国”政策试点的证据[J]. 中国农村观

察，2023，（1）：59−77.

[13]

  2024 年第 9 期

•  60  •



 沈扬扬. 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基于不同经济活动类型农户的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2012，

（2）：131−150.

[14]

 宋弘，罗吉罡，黄炜. 教育扶贫与人力资本积累：事实、机制与政策含义[J]. 世界经济，2022，（10）：3−27.[15]

 王磊. 城市低保对象救助与就业问题博弈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2009，（5）：112−116.[16]

 王峤，刘修岩，李迎成. 空间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的创新绩效[J]. 中国工业经济，2021，（5）：114−132.[17]

 汪三贵，钟宇. 贫困县何以摘帽——脱贫攻坚中的央地关系与干部激励[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1，（5）：1−7.[18]

 王雨磊，苏杨. 中国的脱贫奇迹何以造就?——中国扶贫的精准行政模式及其国家治理体制基础[J]. 管理世界，

2020，（4）：195−208.

[19]

 武威，刘国平，张琦. 授之以渔：政府采购与中国特色精准扶贫[J]. 世界经济，2022，（8）：133−156.[20]

 夏海斌，戴霄晔，王莹，等. 基于 GIS的中国县级尺度交通便利性分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3）：120−124.[21]

 杨人懿，钟昌标，杨子生，等. 精准扶贫政策与农村居民增收——基于云南省 129个县的实证检验[J]. 南开经济研

究，2023，（3）：131−150.

[22]

 叶菁菁，吴燕，陈方豪，等. 个人所得税减免会增加劳动供给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7，

（12）：20−32.

[23]

 尹俊，孙博文，刘冲，等.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基于 S省三县贫困户建档立卡微观追踪数据[J]. 经济科

学，2023，（3）：185−204.

[24]

 张博胜，曹筱杨. 精准扶贫政策对国家级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 资源科学，2021，（8）：1549−1561.[25]

 张琛，马彪，彭超.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会促进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吗[J]. 中国农村经济，2023，（4）：90−107.[26]

 张会萍，罗媛月. 易地扶贫搬迁的促就业效果研究——基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就业质量的双重视角[J]. 中国人口

科学，2021，（2）：13−25.

[27]

 张鹏龙，钟建乐，胡羽珊 . 防止返贫帮扶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劳动收入的视角[J]. 管理世界，2024，（3）：

127−152.

[28]

 张全红，周强.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收入、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J]. 统计研究，2019，（10）：17−29.[29]

 赵仁杰，张子尧. 补齐共同富裕的民生短板：税收激励与特殊群体稳就业[J]. 世界经济，2023，（7）：165−190.[30]

 周黎安. 行政发包制与中国特色的国家能力[J]. 开放时代，2022，（4）：28−50.[31]

 Balboni  C，Bandiera  O，Burgess  R，et  al. Why do people  stay poor?[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22，

137（2）：785−844.

[32]

 Bandiera O，Burgess R，Das N，et al. Labor markets and poverty in village economi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

nomics，2017，132（2）：811−870.

[33]

 Banerjee A，Duflo E. Poor economics：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M].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

[34]

 Besley  T，Coate  S. Workfare  versus  welfare： Incentive  arguments  for  work  requirements  in  poverty-alleviation  pro-

gram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2，82（1）：249−261.

[35]

 Easterly W R. 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2.

[36]

 Fritzen  S. Growth， inequality  and the  future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Vietnam[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2002，

13（5）：635−657.

[37]

 Liu  Y  S， Liu  J  L， Zhou  Y.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7，52：66−75.

[38]

 Moyo D. Dead aid：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M]. New York：Allen Lane，2009.[39]

周    彬、赵旭宇、牛    娜、周    彩：精准扶贫、双重激励机制和乡村就业

•  61  •

https://doi.org/10.1093/qje/qjab045
https://doi.org/10.1093/qje/qjx003
https://doi.org/10.1093/qje/qjx003
https://doi.org/10.1093/qje/qjx003
https://doi.org/10.1016/S1049-0078(02)00173-2
https://doi.org/10.1016/j.jrurstud.2017.04.002


 Sachs J D. The end of poverty：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M]. London：Penguin，2006.[40]

 Scheidel A，Giampietro M，Ramos-Martin J. Self-sufficiency or surplus：Conflicting local and national rural develop-

ment goals in Cambodia[J]. Land Use Policy，2013，34：342−352.

[41]

 Seth  S，Alkire  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India：An analysis  using  growth  elasticities  and

semi-elasticities[A].  Bandyopadhyay S.  Research  on economic  inequality：Poverty， inequality  and shocks[M].  Leeds：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2021.

[42]

 Zhou Y，Liu Z，Wang H，et  al.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narrowed China's  urban-rural  income gap：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J]. Applied Geography，2023，157：103000.

[43]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Dual Incentive Mechanisms,
and Rural Employ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ounty-level Data and Micro Survey Data

Zhou Bin1,  Zhao Xuyu1,  Niu Na1,  Zhou Cai2

(1. Northeast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Institut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2.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Summary: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is an innovative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pro-

motes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rincipal-agent model that incorporates

incentive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ments. Based on this, an incomplete information game

model i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optimal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impoverished households under

the two modes of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reduction” and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It proposes

that a comprehensive incentive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Based on 2 916

county-leve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21, this paper uses a DID model and finds that targeted poverty reduc-

tion policies effectively increase rural employment in impoverished areas. Using a dynamic effects model,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poverty reduction becomes more prominent after the improvement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in 2016.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 areas with greater difficulty in poverty reduction or

more decentraliz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sults of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are more significant, con-

firming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is the key to China’s successful poverty reduction. In a

micro perspec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3-2019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the study

finds that under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the labor enthusiasm of poor households significantly in-

creases. Improving local government incentive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labor enthusiasm of poor house-

holds, and this impact also exists among those with weaker abilities and with difficulty to be lifted out of

poverty. This indicates that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is not only fair, but also efficient. In addition,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policy effectiveness of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from two aspects: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reduction； incentives； principal-agent； poverty；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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